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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优惠政策摘要 

广西壮族自治区出台的土地优惠政策摘要 

1.•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

开放开发的若干政策规定‣（2014年修订，详见桂政发„2014‟

5号，执行时间：2014 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）土

地优惠政策摘要。 

▲用地指标优先 

●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环保要求和供地政策的自治区层

面统筹推进重大产业项目，优先列入土地利用年度计划，由自

治区统筹安排用地指标。 

●凡投资 2亿元以上、每亩投资强度 500万元以上的自治

区层面统筹推进重大项目用地所需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，由自

治区统一安排，不占用各市的用地指标。 

●凡列入自治区层面统筹推进的重大项目，使用林地定额

指标由自治区林业主管部门单列安排。优先确保经济区工业原

料林采伐指标，经营者种植的工业原料林，其主伐年龄和皆伐

面积由经营者自主确定。工业原料林造林规模达 2 万亩以上，

且开展森林资源二类调查的经营者，可单独编制年森林采伐限

额。 

▲地价优惠 

●经济区重点产业园区内的重大工业项目使用未利用地的，

工业用地出让金最低标准可区别情况按•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

低价标准‣的 10%—50%执行。 

●对于经济区优先发展产业且用地集约的工业项目，以及

以农、林、牧、渔业产品初加工为主的工业项目，可按不低于

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•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‣的 70%

确定土地出让底价。其他工业用地项目，在不低于国家统一规

定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前提下，可适当调低出让底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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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对重点开发的北部湾港公共码头项目以及港口、物流项

目建设用地，除符合•划拨用地目录‣的项目可以划拨方式使

用的以外，其余建设用地土地出让金按出让地块所在地基准地

价的 70%执行。 

●建设用地单位以“先补后占”方式占用和补充耕地的，

补充的耕地数量和质量经自治区验收确认后，准予免交耕地开

垦费。对因建设占用耕地又不能自行补充的，按自治区规定标

准缴纳耕地开垦费。 

2.•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

展的若干措施‣土地优惠政策摘要。 

●民营企业投资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、技术含量高、产

业带动性强的项目和投资1亿元人民币以上、每亩投资强度500 

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项目，优先统筹安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。民

营企业投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、生态经济林示范基地、养生农

业种植基地等重大农业产业化项目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，

其用地可采取“只征不转”的方式办理用地报批手续。民营企

业投资项目进入工业开发园（区），使用国有未利用地，且土地

前期开发由土地使用者自行完成的工业项目用地，其工业用地

出让金最低标准可区别情况按•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‣

的 10%—50%执行。 

●对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、公益性科技和非营利性

教育、文化、卫生等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的，其项目用地符合•划

拨土地目录‣的，可以采取划拨方式供应；对属于依法应当有

偿使用的土地，可以适当缩短出让年限或采取租赁方式供应。 

●对民营企业投资的重大项目用地，第一时间受理，第一

时间审查，特事特办。对于急于用地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，各

级国土资源部门主动协助项目业主办理控制性单体工程先行用

地手续，确保项目及时用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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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•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

关于做大做强做优我区工业的决定‣土地优惠政策摘要。 

●在城市规划和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合理安排好工业

发展用地，将各类工业园区或工业集中区纳入城镇建设用地规

划范围统筹布局。支持工业项目向工业园区或工业集中区集中，

支持各类工业园区或工业集中区向城镇集中。落实节约集约用

地奖励政策，鼓励园区、企业节地挖潜，建设多层标准厂房。

凡单位 GDP 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的新增建设用地消耗考

核达到规定优秀标准的地区、园区，给予年度用地指标奖励。

在符合规划、土地用途不改变的前提下，增加容积率的，经核

准，不增收地价款。 

4.•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推进东兴重点

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若干政策的通知‣土地政策摘要。 

●试验区内重大项目需要使用林地的，由自治区林业主管

部门特设“审批绿色通道”，加快审核审批。林地使用审批手续

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方案审核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后可不

作为新增建设用地报批的前臵条件，加快试验区的项目用地审

批。 

●试验区内属于国家和自治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涉及

的耕地占补平衡指标，由自治区统筹安排。符合先行用地的，

及时解决试验区先行用地问题。 

●试验区内旅游项目中的植物观赏园、农业观光园、森林

公园、绿地水体等项目用地，未改变原农用地用途和功能的，

可不办理用地转用手续。试验区矿产资源保障项目参照自治区

重大项目的相关政策给予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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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对特定区域土地优惠政策摘要 

1.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

意见‣土地优惠政策摘要。 

●进一步完善建设用地审批制度，简化程序，保障西部大

开发重点工程建设用地。实施差别化土地政策，在安排土地利

用年度计划指标时，适度向西部地区倾斜，增加西部地区荒山、

沙地、戈壁等未利用地建设用地指标。稳步开展农村土地整治

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。工业用地出让金最低标准，可

区别情况按•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‣的 10%—50%执行，

适当降低西部地区开发园（区）建设用地的基准地价。 

2.国土资源部•关于贯彻落实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

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‡的意见‣土地优惠政策摘要。 

●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安排向西部地区适当倾斜，增加

年度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和占用荒山、沙地、戈壁等未利用地指

标，优先安排产业园区建设用地指标。优先安排基础产业、基

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用地。保障承接产业转移的必要用地，鼓励

合理使用未利用地，未利用地用于工业用地出让金最低标准，

可区别情况按•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‣的 10%—50%执

行，适当降低西部地区开发园（区）建设用地的基准地价。 

3.•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等部门关于促进国家级经济

技术开发区进一步提高发展水平若干意见的通知‣土地优惠政

策摘要。 

●涉及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，依法需报国务院批准的，

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可按城市分批次用地形式单独组织报批，

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逐级审核同意后，报国务院审

批；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范围内，不改变土地使用用途且符合

国家产业政策的建设项目用地，有关部门应依法、及时办理相

关手续。 


